
科研项目奖励实施办法

为促进学院科研成果产出，强化政策激励导向，形成浓

厚的科研工作氛围，推动学院科研事业的发展，结合学院实

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 科研项目奖励原则

1.本办法中的各类、各级科研项目必须是政府机关部门、

正规行业协会主办。

2.科研项目以“辽宁广告职业学院”为第一申报单位，

署名且知识产权归属学院无异议。

3.科研项目负责人为我院在岗、在编教师（或行政教师），

成果署名排序为第一位。

4.项目负责人申报的各类科研项目须与本人专业研究

方向和现从事工作相符或相关。

5.未经学院科研管理部门申报，院长、主管委员未签署

意见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，不在奖励范围。

6.立项获得批准后，学院可依据规定先给予一半奖励经

费，待结题后，全额支付。如结题未通过，退回已经支付的

全部奖励经费。

7.对于申报成功的科研立项，立项审批文件要求学院提

供资助经费的，按文件执行，但不同时享受学院奖励。

8.未尽事宜参照办法中相近原则，报院学术委员会审批

处理。

二、 科研项目奖励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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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 别

奖励标准（元）

重点
一般

集体 个人

省部级

及以上

教育部及国家其他部委、政府职

能部门公开发布的科研立项
20000 10000 5000

市级
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公开发布的科

研立项
3000 2000 1000

行业

协会

各行业协会、基金委、各类学术

团体公开发布的科研立项
1000 800 500


